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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近年来， 随着房屋装

修的增多， 由此引发的乡

邻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

虽然事情一般都不大， 却

影响着小区的和谐与稳

定。 去年， 普陀区长征镇

就遇到一起这样的相邻纠

纷。 所幸在调解员的耐心

细致调解下， 才恢复了两

家邻居间剑拔弩张的关

系。

【案情】

楼上装修改管道，

楼下被淹

市民刘某某与毛某某是长征镇

某小区上下楼的邻居， 2018 年初

正值该小区惠民工程综合改造， 其

中有一项工程是将厨房内的排污管

通过室外排管方式， 将每家的排污

管直接接入楼外总管， 此工程能避

免污水倒灌。

由于该小区是老式小区， 而且

单双号楼层的排污管是相通的， 因

施工的原因， 事发纠纷楼的门牌双

号排污管已接驳到楼外， 但单号的

排污管还未全部接驳到楼外。

在此期间， 居住在双号的毛某

某正值房屋装修， 毛某某不知单号

楼并未接驳到室外的总管， 在仅确

认自家楼上双号 5 楼、 6 楼均接到

室外排污管的情况下自行将厨房的

排污黑管拆除， 导致单号楼在排污

时水直接从毛某某家中喷出， 并延

伸漏到楼下刘某某家中， 致刘某某

家中部分墙体受损起皮及部分物品

遇水损坏。

双方因受损赔偿费用争执不

下， 所在居委也组织调解过多次，

因双方诉求差距较大且互不让步致

调解无果。 2018 年 3 月 15 日， 当

事人来到长征镇调委会申请调解，

希望能圆满解决赔偿争议。

【调解】

以“理”入手，

首先稳住受损方

纠纷受理后， 调解员立即展开

了调解前的调查和疏导工作， 了解

到双方对纠纷的起因和责任均无异

议， 矛盾焦点集中在赔偿数额上，

一个说对方无赖， 一个说对方敲竹

杠。

毛某某认为， “赔偿 3000 元

差不多了”， 赔偿不能无限放大、

狮子大开口。 而刘某某认为漏水不

仅造成了自家厨房及房间的墙面损

坏， 还导致空调无法使用， 电脑无

法开机， 还有棕垫和被子都因漏水

而被浸湿， 全部受损物品打对折估

算都超过3000元， 加上墙面受损严

重必须重新粉刷，工序复杂，施工时

间至少一个月， 刷完房间要开窗吹

风最少一个月，家里无法居住，因此

要求对方承担外出租房费用， 刘某

某认为索赔1万元并不为过。

调解员告诉刘某某， 对物品的

损失要求折旧补偿是合理的， 但补

偿金额要切合实际， 人工和材料费

估计在 2000 元左右， 至于是否在

粉刷墙壁期间需要到外借住宿的问

题， 可以考虑去亲属家过渡一下，

“对于这次漏水， 毛某某不是故意

为之， 而且她自己家刚铺好的地板

也全部浸泡变形损失较大， 毛某某

是一个退休人员， 经济收入有限，

将心比心你认为提出 1万元的赔偿

合理吗？ 而且你受损的物品折价赔

偿也要有依据， 要合理， 能摆得上

台面。”

刘某某随后告诉调解员家中空

调已维修好， 费用是 320 元； 床上

棕垫当时购买的时候有好几千， 现

在重新购买了乳胶床垫是 700 元；

电脑是两年前购买的， 当时是

2800 元， 现在折旧算 1500 元； 还

有蚕丝被当时购买花了 1500 元，

现在折旧算 750 元， 总计 3270 元，

且都有发票为证。

调解员继续开导刘某某， 受损

物品赔偿折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

此表示支持。 但对受损墙面的修复

及外出借住的费用， 希望刘某某再

考虑一下。 随后， 调解员从邻里关

系上开导刘某某， 希望刘某某用合

情合理合法的方法去化解与邻居间

的矛盾。 刘某某表示费用可以协

商， 就按实际损失来赔偿， 其他就

不要求了， 最后提出不希望毛某某

安排维修工进户施工， 会自行找人

维修损坏墙面。 刘某某坚持认为，

自己的诉求比之前已经让步很多，

若毛某某仍然只肯赔偿 3000 元，

将无法接受， 只能走司法途径解决

了。

分头劝解，

终促握手言和

听到刘某某已松口表示补偿费

用可以协商， 调解员认为朝着调解

成功已迈出了一大步， 下一步对毛

某某的疏导工作如果从赔偿费用的

合理性进行引导和核算， 调解员认

为补偿金额在 3000 元的基础上再

增加一些修复费用并不艰难。

于是调解员趁热打铁， 在沟通

中告知和引导毛某某， 对方提出合

理的赔偿是不为过的， 根据漏水造

成的损失， 按照刘某某拿出的以前

购买物品的发票清单来看 3000 元

连补偿物品损失都不够， 如果再加

上墙面修复的人工和材料及其他因

素应在 5000 元以上， 建议毛某某

可否再增加 2000元。

毛某某在调解员的劝导下接受

并表示最多可以追加到 5000 元，

并一再表态之前不松口只是因为对

方要价高得像在敲竹杠， 通过调解

员做工作， 刘某某现在提出的这个

补偿金额是自己能够接受的。

经过调解员的不懈努力和合理

引导， 双方都作了合情合理的退

让， 一场对峙了两个月之久的漏水

赔偿之争最终得以化解。

【心得】

邻里纠纷调解

务求“合情合理”

社区内的常见纠纷一般集中在

相邻居住而引发的漏水、 采光、 通

行、 安全、 排水、 噪音、 环境卫生

等， 而这些纠纷往往会影响到居民

安居乐业、 和谐团结。 本案纠纷争

议的焦点是赔偿金额差异较大， 双

方在相邻关系处理中缺乏互谅、 互

让的心态 ， 各持己见 ， 各算各的

账， 互不相让， 若不及时化解， 就

可能会引发矛盾纠纷升级， 影响社

区的和谐、 稳定。

本案中 ， 调解员站在中间立

场， 以双方当事人要实事求是、 合

情合理提出诉求作为切入的视点，

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 冷静思考，

从 “理” 字入手开展疏导工作， 经

过调解员的耐心调解， 楼上楼下两

户当事人最终化解了矛盾， 消除了

积怨， 从而彻底化解了一起漏水赔

偿纠纷， 促使双方握手言和、 和平

共处。 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

和谐才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人民调

解及时化解邻里矛盾， 为构建和谐

社会， 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

有效的社会作用和功能。

楼上改管道 楼下遭水淹
普陀区长征镇调解员以“理”入手，促邻里和谐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孤寡老人刘某驾驶残

疾人专用车将骑电动车的
冯女士撞伤， 虽然双方对

责任分担和鉴定结果并无

异议。 但冯女士的赔偿诉
求却让经济能力非常有限

的刘某无法接受， 双方多
次协商无果后， 向闵行区

道路交通事故调委会申请

调解。

调解员在充分分析案

情， 掌握双方具体生活情
况后， 通过 “背对背” 的

调解方法， 引导当事人自

愿作出退让， 成功化解了
纠纷。

【案情】

去年的一个夏日， 刘某驾驶残

疾人专用车与冯女士驾驶的电动车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冯女士

左侧颧骨骨折。 后经交警部门认

定， 刘某对本起事故承担全部责

任。 事后， 交警部门委托某司法鉴

定机构对冯女士伤情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为冯女士因本次事故致左

侧颧骨骨折， 其伤后休息期为 120

日， 营养期为 60 日， 护理期为 60

日。 事发后， 冯女士向刘某提出医

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 交通费、

鉴定费等约 10 万元的赔偿诉求。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向闵行区道路

交通事故调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调解】

受理该纠纷后， 调解员首先详

细查看了该起交通事故的所有卷宗

资料， 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初步沟

通， 获悉双方对事故的责任认定和

鉴定结果均无异议， 双方的争议焦

点在于赔偿金额。 于是， 调解员分

别约谈双方当事人， 进一步了解情

况。 调解员了解到本次事故的责任

方刘某是一位身患残疾的孤寡老

人，他不但因残疾无法长时间站立，

而且不久之前被诊断出癌症， 其退

休工资仅能维持平时生活和医药

费。 而冯女士虽然因此次事故致其

左侧颧骨骨折， 但是鉴定结果显示

其伤情并未达到伤残等级， 仅对休

息期、营养期、护理期进行了认定，

而且，冯女士提出的赔偿诉求中，大

部分费用是用于整容治疗，因此，赔

偿金额存在协商的空间。

调解员在充分掌握双方当事人

情况、 分析研究案情后， 决定组织

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 调解开始

后， 爱美的冯女士情绪十分激动，

一度造成调解无法进行。 于是， 调

解员及时调整策略， 改用“背靠

背” 的调解方法， 分别和两位当事

人单独交谈。

刘某向调解员哭诉自己的不幸

遭遇以及现在的生活艰辛， 表示自

己经济能力十分有限， 无力承担赔

偿。 调解员非常同情和理解刘某，

但同时也告知刘某， 其不幸和困难

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理由。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

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

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

工减少的收入。 刘某表示愿意配合

调解员，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赔偿

冯女士。在冯女士情绪平复后，调解

员向她介绍了相关情况， 刘某现在

孤身一人、 身患重病且事故车辆并

无保险， 同时要考虑到若坚持原有

诉求将导致无法顺利结案， 迟迟拿

不到赔偿款，不如适当退让，降低索

赔诉求。 冯女士认为调解员的分析

在情在理， 表示会认真考虑调解员

的建议。

经调解员情理结合多番劝慰疏

导， 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作出退让，

最终就纠纷解决达成共识， 并在调

解员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

【点评】

本案是一起并不复杂的道路交

通事故纠纷， 双方对事故责任分担

和鉴定结果并无异议， 但是责任方

刘某是一位身有残疾并患有重症的

孤寡老人， 经济状况欠佳， 生活比

较困难， 而伤者冯女士又对赔偿金

额比较重视， 双方对赔偿金额的意

见差异较大， 导致案件的调解难度

增加。

调解员首先在调解前对本案进

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 分析了双方

当事人个人境况、 心理状况和争议

焦点，并制定了调解方案；然后在调

解中，根据情况适时调整方法，灵活

改变思路； 最后从当事人切身利益

出发， 帮助当事人分析和认识各种

纠纷解决方案的利弊， 从而引导当

事人自愿作出退让， 促成双方达成

共识， 成功化解纠纷。

遇车祸险毁容 残疾老人赔不起
闵行区交通事故调委会情理结合多番疏导化解交通事故纠纷


